
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泉师人〔2022〕2 号

泉州师范学院关于印发教职工进修培训
管理规定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泉州师范学院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议和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泉州师范学院

2022 年 1 月 6 日

泉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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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规定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，深入推进人

才强校战略，进一步规范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，加快建设高素质

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特

修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教职工进修培训坚持“按需培养，学以致用；有序

选派，突出重点”的基本原则。专任教师（指教学科研岗位人员，

下同）进修培训须专业对口，辅导员及其他人员（包括管理岗位

和教学辅助岗位人员）进修培训须岗位对口。教职工参加进修培

训不能影响正常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教职工进修培训以中青年骨干教师的进修培训为重

点，优先满足省级以上一流学科、应用型学科、重点学科、一流

专业和紧缺专业等重点建设学科（专业）以及省级硕士专业学位

授权点培育项目所涉学科教师的需要，重点支持教学科研业绩突

出的教师进修培训。

第二章 主要形式

第四条 学历（学位）进修：包括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、硕

士研究生以及各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学历（学位）。

第五条 非学历（学位）进修：包括国（境）内外访学、博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RQW4-6Er5sqJUCBgjWLSpXq8IHyBB--ONMSWM7VA5RCldy8jjTH2v70ah0aTDLKHwJKfxQ6bSwaX1TteI-7bGvVLr8J8OVFhF1v9QBrPub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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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后研究、骨干教师进修班、课程进修、上级指令性进修、青年

教师岗前培训及教育管理人员进修培训等。

第三章 具体要求

第六条 学历（学位）进修要求：

（一）申请报考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进修，须在校工作满 2

年以上。

（二）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：专任教师脱产学

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1 年，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学业需要延

长脱产年限的，可申请延长脱产年限，但累计脱产时间不得超过

2 年；辅导员及其他人员学习时间应尽量安排在双休日、业余时

间或寒暑假，若需脱产学习，每学期累计脱产时间不得超过 30

天。

（三）申请在职攻读国内博士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的单位，

一般应是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或中科院系统所属的教学科研

机构；在职攻读国（境）外博士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的单位，一

般应是泰晤士、软科、QS 三大世界大学排名前 500 的高校（以

当年度最新版本为依据）或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级科研院（所）所

属的教学科研机构。

（四）全脱产攻读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的，本人须向学校提

出辞职申请，人事关系及档案须迁出。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

后，若学校工作需要可优先聘用，享受博士研究生相关引聘待遇。

第七条 非学历（学位）进修要求：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gJx0lRpJBydhR6W-9mbYuzBuwqlSVu0U2B2jzEru4qYCjdQO05DsQ2NKRfCeFMFh74Mzt2N3BPgDGvbwxHNeP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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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在职博士后研究、国（境）内外访学研修学学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gJx0lRpJBydhR6W-9mbYuzBuwqlSVu0U2B2jzEru4qYCjdQO05DsQ2NKRfCeFMFh74Mzt2N3BPgDGvbwxHNeP_
/wsb/2020/0509/c1105a241738/page.htm
/wsb/2020/0509/c1105a241738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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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合法票据正式报销，学校向国（境）外访学人员返还保证金；

国（境）外访学研修期间，访学人员工资暂存学校财务部门（无暂

存利息），待返校工作后一次性支付。

第十条 教职工在接受一次半年以上进修培训后，应继续在

校工作 2 年以上，方可再次申请进修。博士后进修、国（境）内

外访学研修同一专业技术职务内一般只能申请一次。

第四章 经费与管理

第十一条 教职工进修培训专项经费从人才队伍建设经费列

支，由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，主要

负责下列经费支出：

（一）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，按学校规定可以报支的住宿费

和交通费。

（二）除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访学研修项目资助经费以外，

按学校规定可以报支的培训费、住宿费和差旅费。

第十二条 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、教育管理人员进修培训

以及由二级单位选派的访学研修和其他短期业务进修培训经费，

从二级单位相关经费列支。

第十三条 上级指令性进修培训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，由相

关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并负责相应经费。

第十四条 教职工因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或工人技术等级考核

定级需要参加各类进修培训，其全部费用由个人自理。

第十五条 未经学校批准参加各类进修培训及非对岗进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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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个人行为，学校不予办理相关手续，也不予报销任何费用。因

个人原因未按计划完成规定进修培训任务，或考核不合格的，其

在进修培训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个人承担，且 3 年内不得再次

安排进修。

第十六条 教职工进修培训结束后办理报销手续时，须提供

审批手续和进修成绩单、毕（结）业证书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

进修考核表等有关材料。

第五章 鼓励措施

第十七条 专任教师在职攻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在规定的

学制期限内工资照发，校内绩效根据其所承担的实际工作量发

放。脱产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第一年，学校补贴校内绩效 5000

元；不脱产期间（按 2 年期限计算），每年补贴绩效 3000 元。

脱产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第一年，学校补贴校内绩效 3000 元；

不脱产期间（按 2 年期限计算），每年补贴校内绩效 1800 元。

第十八条 专任教师访学研修，在规定的研修期限内，工资

和奖金照发，当年教学工作量视同满工作量，校内绩效按正高级

职称 2.5 万元/年、副高级职称 2 万元/年、中级职称 1.5 万元/

年的标准，待学成后经考核合格由教务处核发。

第十九条 专任教师经批准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，工资和奖

金照发，校内绩效根据其所承担的实际工作量发放。

第二十条 专任教师在职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及学位后，按

3000 元/年以内标准报销脱产期间的住宿费以及据实报销每年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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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一趟交通费；访学研修的培训费据实报销，按 3000 元/年以内

标准报销住宿费以及一趟往返差旅费。

第二十一条 专任教师在职取得国（境）外博士研究生学历

及学位后，学校一次性奖励 5 万元；取得国内博士研究生学历及

学位后，学校一次性奖励 4 万元；每月发放博士生活补贴 1000

元。另外，可按项目形式申请科研启动费，其中理工科 3 万元、

人文及管理学科 1.5 万元。科研启动费的下达及管理由科研处负

责。

第六章 管理考核

第二十二条 各二级单位应于每年 6 月、12 月底前编制本单

位教职工下一学期进修培训计划，明确进修培训人员、形式、时

限、学科（专业）和经费等。原则上当年脱产进修培训人数不超

过本单位教职工总数的 10%。

第二十三条 教职工进修培训的审批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泉州师范学院教职工进修培训

申请表》，报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审批；

（二）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，报教师工作部（人

事处）审核；再由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按工作需要分别征求学

工部、发展规划处（学科办）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处、国

际交流与合作处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；

（三）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报挂联/分管校领导、主要校

领导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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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二十四条 专任教师参加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进修或从事

博士后研究的，本人出行前须与学校和所在二级单位签订相关三

方协议。

第二十五条 国家公派赴国（境）外访学研修人员应按项目

要求按时成行；学校资助国（境）内外访学研修人员应在学校审

批后两年内成行；除因疫情等不可抗拒因素外，未能在规定期限

内成行的，原则上取消该次访学研修资格。

第二十六条 教职工访学研修派出前，所在二级单位主要领

导要对其进行行前教育，提出明确的访学研修目标要求，尤其要

加强对赴国（境）外访学研修人员的外事纪律教育。访学研修人

员在到达访学研修地点后一周内应及时通过电子邮件、微信、QQ

等有效形式与所在二级单位联系，每个月定期向所在二级单位主

要领导汇报思想、工作、学习情况，并作为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所在二级单位要加强与访学研修人员的联系与沟通，及时跟踪掌

握其在外情况并做好审核工作。各二级单位对未按要求汇报在外

情况或审核中发现有较大问题者，应及时提出处理建议并上报教

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及学校有关部门。

第二十七条 教职工参加各类进修培训期满后应按时返校，

按规定到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在一个月内将

学习进修完成情况、学习成绩、学历学位证书、结业证书和考核

鉴定材料等报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及其他有关职能部门备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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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考核依据，并存入个人档案。取得高一级学历（学位）者，

还需办理有关学历（学位）更改手续。

第二十八条 教职工确因学业原因需延长进修期限，须提前

3 个月凭有效证明材料向学校提出延期申请，经所在二级单位同

意，挂联/分管校领导审批后，报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备案。

第二十九条 教职工参加各类进修培训期间取得的科研成

果（包括课题、论文、论著、专利、奖项等），必须将我校列

为署名单位；经科研处核实后，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报销相关

费用或享受相关待遇。专任教师学习研修结束后，须向所在二

级单位提交一份学习研修总结报告，并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会

议上进行学术交流。访学研修时间为 1 年以上者，回校报到后

2 年内，应以泉州师范学院署名第一单位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

表 1 篇被 SCI、EI、SSCI、CSSCI、CSCD、A&HCI 等核心期刊收

录的与本次访学研修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，或申请获批与本次

访学研修内容相关的市厅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。

第七章 服务期与违约赔偿

第三十条 教职工参加各类在职进修培训后，有义务继续为

学校服务。教职工参加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研修培训后，须增加在

校服务 3 年；参加 1 年以上进修培训，或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（学

位）后，须增加在校服务 5 年；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后，

须增加在校服务 8 年；参加博士后研究，每次出站后须增加在校

服务 5 年。以上服务年限计算方法按累加方式计算，最长不超过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S3jUVm5ICdPP-B_qZSI9RE1hPHbmhQoDK8MujBAhnKTOtjjTDQ9FeEaWQ7sVclSiiMD5Uv5zygJYcoJxi8kBA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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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退休年龄。

第三十一条 教职工参加进修培训出现以下情况的，将按违

约情形给予处理：

（一）在最长学习年限 8 年内未能取得学历学位的，须退回

学校支付的一切费用（含交通费、住宿费等）和在读期间享受的

优惠待遇。

（二）学成逾期不归的，停发工资、奖金及福利待遇；超过

3 个月者，可按自动离职处理，且须退回学校支付的一切费用（含

交通费、住宿费等）和脱产学习研修期间享受的一切待遇（含工

资、奖金、绩效和各种资助等），同时须向学校支付违约金，违

约金交纳标准为每年违约金 2 万元×服务未满年限。

（三）学成不回校工作的，须退回学校支付的一切费用和脱

产学习研修期间享受的一切待遇，同时须向学校支付违约金，退

回的一切费用和待遇以及交纳的违约金按照上述（二）情形中的

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学成按期回校工作的，但在服务期未满或未完成学习、

培训任务即申请调出、辞职、擅自离职或擅自出国留学的，须向

学校交纳培养补偿费和违约金，培养补偿费交纳标准为学习期间

学校支付的费用，包括住宿费、交通费以及脱产学习期间的工资、

奖金、绩效和各种资助等；违约金交纳标准为每年违约金 2 万元

×服务未满年限。

（五）脱产时间累计满 2 年，但未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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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申请调出、辞职、擅自离职或擅自出国留学的，须向学校交纳

培


